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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4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2-941） 

有關黃委員昭順就「九二共識」所提質詢，敬答復如次： 

一、政府堅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，維持臺海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的現狀，在「九二共識、一

中各表」的基礎上，秉持「以臺灣為主，對人民有利」的原則，循序穩健地推動兩岸協商與

交流，捍衛國家主權與尊嚴，開創國家生存發展空間，為臺灣及人民創造最大利益。 

二、未來政府將在既有的基礎上，依循「先急後緩、先易後難、先經後政」的協商原則，與大陸持

續對話溝通與交流合作；並在兩岸互動中，將「威脅最小化，機會最大化」，尋求兩岸共同

利益的平衡點，為兩岸關係創造雙贏的有利條件，進而實現臺海兩岸永久和平的新局面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際知名品牌服飾遭驗出含有有毒物質，

建議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檢討修正紡織品檢驗項目等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39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2-932） 

黃委員就國際知名品牌服飾遭驗出含有有毒物質，建議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檢討修正紡織品

檢驗項目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針對 14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產品制定塑化劑、致癌性芳香胺及紡織品表面

活性劑之限量值及測定方法標準；另已將嬰幼兒紡織品、成衣等商品列為應施檢驗商品，檢

測「游離甲醛」、「致癌性芳香胺」等，檢驗不合格者將依商品檢驗法規定通知報驗義務人

限期回收或改正，屆期違反前述命令者，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，違規逃檢

者，將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二、本次綠色和平組織對全球購樣檢測結果，臺灣 Levi's 及 Zara 採購之 T 恤及褲子未檢出塑化劑

及致癌性芳香胺，另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」（NPEO）檢測值分別為 0.00097%、0.0079%，均

低於現行相關國際 NPEO 檢測判定標準，如歐盟紡織品環保標章標準（Oeko-Tex）規定之

NPEO 限量值 0.1%，美國緬因州規定兒童用品 NPEO 限量值之 0.01%。 

三、因 NPEO 及塑化劑尚非屬應施檢驗項目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於本（101）年 12 月 7 日召開

紡織品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，研討評估將 NPEO 及塑化劑納入應施檢驗紡織品檢驗項目可行

性；該局同時亦已進行服裝商品市場購樣檢測計畫，就 NPEO 及致癌性芳香胺項目進行檢測

，另 14 歲以下之童裝將加驗塑化劑，若確認有損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之虞者，將依消

費者保護法要求業者限期改善、回收或銷毀，以雙重把關機制保護消費者權益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消基會檢測發現市售麵包機 50%安全性不

符國家標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